核能研究所50週年所慶組際盃羽球錦標賽比賽規則
1. 報名資格：原則以本所功能組、室及保警中隊組隊進行組際盃比賽，但為了提升各功能組、室及保警參與的意願，若有些隊報名人數不足，亦可自行以聯隊的方式組隊，或由羽球社協組聯隊的方式參與比賽。
2. 比賽方式：(以下為規劃方案，承辦單位得視實際報名情況進行調整)
(1) 比賽規則各組均採新制(落地得分制)。

(2) 團體賽均採雙打、總分制，每場三點，每點一局31分，16 分換邊，先得31分者勝，得一點。累計三點總得分多者勝。總得分相同時，以得點數多者勝出。
(3) 特別辦法：符合以下規定者，每人次讓分五分(最多)
a. 女性。b.單位主管、副主管c.六十歲足。

(4) 各隊排點，不得空點；若有空點現象時，依下列方式處理：

a. 若出賽單位選手不足時，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，並告知對方後，只可將選手排在前面各點，中間不得有空點，後面未排之各點均判為對方之勝點。

(5) 兩隊出賽時，雙方選手應全體列隊，核對各點出賽選手身份無誤後，開始進行比賽。比賽開始後不再接受異議。

(6) 循環賽計分法：

a. 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者，不予列入名次，其已賽之結果均不予計算。

b. 勝一場得2場分，敗一場得1場分，棄權以0場分計算。

c. 累積場分相等時：

　(1)兩隊累積場分相等時，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獲勝。

　(2)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，以積分相同之相關各隊比賽結果之勝點（分）總數判定之，高者為勝(依序為點→分)；如仍相同時，則由承辦單位抽籤決定勝隊。
